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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1〕146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对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

包头钢铁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

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包头钢铁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，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

公司控股股东。 

 

经查明，2020 年 5 月 7 日，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披露控股股东包头钢铁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包钢集团）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公告。公告显示，控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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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包钢集团拟于公告披露之日起 12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，增

持金额不低于 20 亿元、不高于 40 亿元。2021 年 4月 30 日，公

司披露控股股东终止实施增持计划的公告称，包钢集团在上述期

限内合计增持 222,015,200 股，增持金额 2.5 亿元，完成增持计

划下限的 12.5%，增持计划未能完成。公告同时披露，由于未能

按计划筹措到资金，包钢集团经慎重考虑决定终止本次增持计

划。在包钢集团披露增持计划前后（2020 年 3 月 9日-2020 年 7

月 7 日），公司股票收盘价格持续低于 1.2 元/股，最低曾跌至

1.05 元/股。 

2021 年 6 月 16 日，公司披露《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计划替代

方案公告》称，控股股东包钢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北方稀土

（集团）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方稀土）计划自 7月

5 日起的 3 个月内增持 8 亿元公司股票。9 月 3 日，公司披露控

股股东增持结果公告称，上述新的增持计划已经完成。 

公司控股股东面向全市场披露增持股份计划，是其向市场作

出的公开承诺，是市场高度关注的重大事项。尤其是在披露增持

计划公告前公司股票格价较低，存在面值退市的风险，控股股东

在此期间披露增持计划，将对全体投资者判断公司发展前景和投

资价值产生较大影响。公司控股股东理应根据自身资金状况与履

行能力等因素，合理确定增持方案；一旦披露增持计划公告后，

应妥善落实资金安排，按照对外披露的增持计划实施增持。公司

控股股东向市场披露 20 亿元的巨额增持计划，但未能按照对外

披露的增持计划公告实施增持，实际增持完成率仅达增持计划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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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的 12.5%，与前期披露存在较大差异。控股股东未完成增持计

划，影响了投资者的合理预期，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1.4 条、第

2.23 条、第 11.12.1 条等有关规定。 

公司控股股东回复异议称：一是此次未能按期完成增持计划

系前期融资方案未能按照计划予以实现，造成包钢集团资金紧

张。二是为减轻对市场造成的影响，控股股东与其控股子公司北

方稀土共同增持 8亿元公司股票。 

对控股股东提出的申辩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

所）认为部分成立：一是融资方案未能按计划实现的异议理由不

能成立。控股股东应当结合自身资金实力与履行能力进行充分评

估，合理确定增持方案。在相关融资方案出现问题后，应当妥善

安排资金调度，及时寻求替代方案，以备增持承诺的履行。融资

方案未能按计划实现并不能成为减轻或免除处分的合理理由。二

是经查明，包钢集团与控股子公司北方稀土在事后作出替代方案

实施增持，并有效予以执行，合计增持金额达到 10.5 亿元，占

原增持计划下限的 52.5%，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前期增持计划未履

行带来的不良影响，对此可予以酌情考虑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6.2

条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和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——纪律处

分实施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内蒙

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包头钢铁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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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予以通报批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上市公

司诚信档案。 

公司股东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 

则，严格履行所作出的承诺；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积极配合

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
 
 
 
 


